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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選舉的選票設計 

 
 

目的  
 
  本文件概述政制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及前《選票

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 (立法會 )規例》小組委員會 ("小組委員會 ")
過往就立法會選舉的選票設計的相關事宜進行的討論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選舉管理委員會 ("選管會 ")為法定和獨立的機構，負責

進行及監督選舉。在選舉事務處的支援下，選管會負責就立法

會選舉的各項選舉安排進行籌備工作。  
 
3.  2003 年 12 月，選管會根據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

(第 541 章 )第 7 條訂立了《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 (立法會 )
規例》 ("《規例》 ")。《規例》訂明在選舉所使用的選票上印上

關於候選人的指明詳情的程序。該等詳情包括訂明團體的登記

名稱和標誌、訂明人士的登記標誌、示明候選人是獨立候選人

或無黨派候選人的字樣，以及候選人的個人照片。  
 
4.  上述安排最先在 2004 年立法會選舉中推行。為協助選

民辨別區議會選舉候選人，上述安排自 2007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

開始，擴展至區議會選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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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管會最近就立法會選舉的選票設計作出的建議 

 
5.  2017 年 1 月，選管會發表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報告書

("選管會報告書 ")。選管會報告書因應過往經驗檢討了有關選舉

的安排，並就日後的選舉建議改善措施。  
 
6.  選管會報告書提出的建議之一，是政府當局應考慮可否

調整現時印在選票上的候選人詳情，例如刪減候選人照片。據

選管會所述，在近年的選舉中，隨着候選人數目增加，地方選

區的選票面積已變得很大，對選票的印刷、製作、檢查和運送

過程，以及投票和點票流程均有影響。因此，選管會希望社會

留意有關問題，並作出了上述建議。選管會認為，若社會上的

主流意見認同須作調整，政府當局應提出相應的法例修訂。

選管會報告書所載相關建議的節錄部分載於附錄 I。 

 

7.  《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( 選 舉 程 序 )( 立 法 會 ) 規 例 》

(第 541D 章 )第 49 條及附表 3，訂明選票的基本設計。  
 
 
委員關注的事項 

 
8.  小組委員會在 2004 年成立，負責審議《規例》。小組

委員會提出的相關事宜載於第 9 至 12 段。事務委員會曾在

2017 年 1 月 25 日討論選管會報告書。事務委員會就選票設計及

相關事宜提出的主要意見，綜述於第 13 至 15 段。  
 
在選票上印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  
 
9.  在審議《規例》的過程中，小組委員會曾研究隨附於有關

《規例》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附錄 II)的選票設計樣本，並認

為選票的設計及資料編排方式相當混亂。部分委員認為，選票

上應清楚顯示名單上訂明團體及訂明人士的不同名稱、縮寫及

標誌，與名單上個別候選人有何關連。部分其他委員則認為，

若任何訂明團體的名稱、縮寫及標誌在名單上顯示，該團體應

支持該名單上所有候選人。  
 
10.  政府當局表示，根據規例第 5(1)(d)條，若要在選票上印

上某訂明團體的名稱、縮寫及標誌，作為關於名單上所有候選

人的資料，須取得該訂明團體的同意。換言之，若名單上顯示

某訂明團體的名稱、縮寫及標誌，名單上所有候選人均獲該訂

明團體的支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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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小組委員會委員就選票的設計提出以下意見：  
 

(a) 應給予同一名單上的候選人選擇彈性，讓他們決定

照片的大小及形式，包括讓他們選擇印上團體照

片，但須視乎選票所提供的空間而定；  
 
(b) 可為印在選票上的照片製作數款設計，供候選人

考慮；  
 
(c) 若提名名單上只有一名候選人，則可採用較大字體

印製名稱/標誌等詳情；及  
 
(d) 不應把選票的大小限定在 A3 的尺寸，以便可靈活

改善選票的設計。  
 
12.  政府當局表示，選管會需要確保選票的設計和內容簡單

清晰，讓選民一目了然，而選票的尺寸亦應大小適中，方便投

票和點票。關於委員提出讓候選人選擇在選票上印上團體照片

的建議，選管會已作出考慮，並確實表明只可印上個別候選人

標準尺寸的照片，因為計劃的目的是協助選民辨別候選人，個

別候選人標準尺寸的照片最能達到此目的，而團體照片則未能

切合需要。  
 
選票的尺寸及填劃選票  
 
13.  在 2017 年 1 月 25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察悉選

管會建議應考慮可否調整現時印在選票上的候選人詳情，例如

刪減候選人照片，以便選票可以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尺寸內，減

少因選票太大而引起運作上的各種困難。然而，羅冠聰議員認

為選票須有候選人的照片，以協助選民在選票上填劃選擇時，

辨別他們支持的候選人。 

 

14.  委員亦就選票的設計及相關事宜提出其他意見。易志明

議員指出，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是 4 個採用 "按選擇次序淘汰 "
投票制的特別功能界別之一。他要求選舉事務處留意，在 2016 年

立法會換屆選舉中，部分選民獲提供 ""號印章 (用於地方選區

及普通功能界別選舉的印章 )，但不獲提供用以填劃特別功能界

別選票的黑筆。結果，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共有 7 張這類選票

被裁定無效，儘管有關選票已清楚顯示選民的選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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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票安排  
 
15.  在討論選管會報告書時，部分委員認為 2016 年立法會

換屆選舉的點票時間過長。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探討利用資訊科

技改善選舉流程的工作有何進展。部分委員建議選舉事務處可

考慮採用尺寸較小的選票，以便把選票放進點票機內讀票。政

府當局解釋，基於選票在設計及尺寸上的限制，點票機不適合

用於點算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選舉的選票。儘管如此，政府當

局同意選管會的建議，認為選舉流程電子化應該是未來發展的

方向。政府當局表示仍須進行更多研究，以解決實際操作時可

能遇到的技術問題，例如在眾多投票站安裝相關資訊科技設備

需時，以及投票當日如何提供技術支援。  
 
 

最新發展  
 
16.  事務委員會將在 2017 年 6 月 19 日的下次會議上，討論

立法會選舉的選票設計。  
 
 
相關文件 

 
17.  相 關 文 件 一 覽 表 載 於 附 錄 III ， 該 等 文 件 已 登 載 於

立法會網站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6 月 1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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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選 票 設 計  

14 .8  選 票 的 基 本 設 計 由 《 立 法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49

條 及 附 表 3 規 定 ， 並 一 如 二 零 一 二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， 選 票 除

載 有 候 選 人 姓 名 外 ， 亦 會 根 據 候 選 人 的 要 求 印 上 訂 明 團 體 的 已

登 記 名 稱 和 標 誌 及 其 照 片 。 就 地 方 選 區 而 言 ， 隨 著 候 選 人 名 單

數 目 增 加 ， 選 票 的 面 積 自 二 零 一 二 年 起 相 應 增 大 ， 今 屆 最 大 為

440 毫 米 (闊 )  x  458 毫 米 (長 )。  

14 .9  選 票 的 大 小 對 選 票 印 刷 、 製 作 、 檢 查 和 運 送 ， 以 及

投 票 和 點 票 流 程 均 有 影 響 。 由 於 選 票 面 積 增 大 ， 投 票 箱 可 容 納

的 選 票 數 量 相 對 減 少 ， 因 此 每 個 投 票 站 需 要 備 有 更 多 投 票 箱 ，

 附錄 I 

 
 
 

選舉管理委員會 2016 年  
立法會換屆選舉報告書  

的相關摘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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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部 分 空 間 有 限 的 投 票 站 有 實 際 困 難 存 放 大 量 投 票 箱 。 另 外 ，

投 票 站 發 票 櫃 枱 的 職 員 在 撕 下 選 票 給 選 民 時 要 特 別 小 心 ， 避 免

損 壞 選 票 ， 因 而 導 致 發 票 時 間 延 長 。 此 外 ， 因 為 點 票 人 員 需 要

先 翻 開 對 摺 的 選 票 才 能 進 行 點 算 ， 較 大 張 的 選 票 亦 增 加 了 點 票

所 需 時 間 。  

14 .10  在 是 次 選 舉 的 投 票 日 前 ， 有 網 上 傳 言 聲 稱 若 選 票 出

現 缺 角 會 變 成 問 題 選 票 及 被 當 作 廢 票 。 就 此 ， 選 管 會 主 席 在 投

票 日 當 天 會 見 傳 媒 時 已 解 釋 ， 每 張 選 票 的 正 面 左 上 角 均 有 一 切

角 ， 這 個 設 計 的 用 途 是 方 便 視 障 選 民 可 以 識 別 到 選 票 的 正 面 ，

以 至 能 正 確 配 合 其 點 字 模 板 ， 自 行 填 劃 選 票 。  

14 .11  無 論 如 何 ， 根 據《 立 法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第 75(7 )、

76(6)及 77(7 )條 ， 只 有 屬 以 下 四 種 情 況 的 選 票 才 屬 問 題 選 票 :  

( a )   看 似 有 任 何 文 字 或 記 認 而 藉 此 可 能 識 別 選 民

身 分 ；  

( b )   看 似 沒 有 按 照 上 述 規 例 第 55(2 ) 、 56(2) 或  

57 (2)條 填 劃 ；  

( c )   看 似 相 當 殘 破 ； 或  

( d )  看 似 無 明 確 選 擇 以 致 無 效 。  

就 殘 破 的 選 票 而 言 ， 選 舉 主 任 ／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／ 投 票 站 主 任 會

根 據 上 述 規 例 決 定 選 票 是 否 屬 問 題 選 票 。 若 屬 問 題 選 票 ， 選 舉

主 任 ／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／ 投 票 站 主 任 會 按 規 例 第 80 及 92 條 決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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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選 票 應 否 點 算 ， 候 選 人 、 選 舉 代 理 人 或 監 察 點 票 代 理 人 可 在

場 監 察 整 個 點 票 過 程 ， 並 在 裁 決 過 程 中 就 問 題 選 票 向 選 舉 主 任

／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／ 投 票 站 主 任 作 出 申 述 。 而 根 據 規 例 第 82 條 ，

選 舉 主 任 、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或 投 票 站 主 任 就 任 何 選 票 所 作 出 的 決

定 是 最 終 決 定 ， 候 選 人 如 對 決 定 有 所 不 滿 ， 只 可 以 根 據 《 立 法

會 條 例 》 第 61 條 的 規 定 提 出 選 舉 呈 請 而 質 疑 選 舉 。  

14 .12 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：：：： 選 管 會 考 慮 到 隨 著 候 選 人 名 單 數 目 增 加 令 地

方 選 區 的 選 票 面 積 相 應 增 大 ， 會 引 起 各 種 運 作 上 的 困 難 ， 因 此

希 望 社 會 可 以 留 意 有 關 情 況 ， 並 就 這 個 課 題 作 討 論 ， 包 括 是 否

可 以 調 整 現 時 選 票 上 所 列 印 的 候 選 人 詳 情 ， 例 如 刪 減 候 選 人 照

片 ， 以 便 選 票 可 以 保 持 在 一 個 合 理 的 尺 寸 內 ， 減 少 因 選 票 太 大

而 引 起 運 作 上 的 各 種 困 難 。 如 社 會 上 的 主 流 意 見 認 同 需 調 整 現

時 選 票 上 所 列 印 的 候 選 人 詳 情 ， 政 府 亦 應 因 應 社 會 意 見 ， 盡 早

將 更 改 選 票 設 計 的 法 例 修 訂 提 上 日 程 ， 否 則 ， 安 排 選 舉 的 工 作

將 日 益 困 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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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III 
 
 

立法會選舉的選票設計 

 

相關文件 

 

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

內務委員會  2004 年 1 月 30 日  
 

與 2004 年立法會選舉有關
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提

交的首份報告  
 

政制事務委員會  2017 年 1 月 25 日  
(議程第 IV 項 ) 
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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